
 
制裁与受益所有
权——从算术到 
微积分

制裁合规的难度将大大增加，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曾一度不知所措。即将实施的受益所有权规则（见 

2014 年 8 月 4 日颁布的《建议规则制定公告》将带

来新的合规挑战，必须从政策和筛查操作两方面着手解决。然而，

要应对这些挑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更加强大、战略上可行

并且最终更有效的制裁合规计划。 

无独有偶，《建议规则制定公告》反复把提高制裁合规有效性作

为制定即将实施的规则的依据。1
 当然，在金融机构的定期客户 

OFAC 筛查名单中增加新的受益所有人群体有利于改善被制裁人的

鉴别结果。然而，对于这些新的受益所有人群体，制裁合规专业

人士需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合规小组如何把受益所有权

筛查融合到客户批量筛查流程之中？第二，对于真正的匹配结果，

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有多大？

本文旨在回答上述两个问题。为避免透露过多，第一个问题的答

案比较简单，第二个问题则要复杂许多。最近的发展情况（包括

选择性制裁 (SSI) 名单的提出）表明，这种“灰色地带”式的制裁

匹配评估方法并未开启一个全新的领域，相反，整体受益所有权

只是从黑白分明的制裁机制发展到以微妙部署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为核心的制裁机制过程当中的另一个步骤。

实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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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受益所有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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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所有人：筛查还是不筛查？

这里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小秘密：制裁

合规专业人士通常会对非合规部门的

同事撒谎。当被问及 OFAC 要求美国

公司筛查哪些客户群体时，尤其如此。

并不是制裁合规专业人士居心叵测，

也不是不知道答案（通常是这样）。

问题在于，就如任何严厉的责任机制

一样，对于 OFAC 来说，重点是不违法，

而非如何避免违法。

OFAC 针对被禁交易类别提出了详细的

指导意见，但针对客户筛查的指导意

见则要少得多。2
 OFAC 就某些交易是

否应该封锁、拒绝或允许制定了明确

的规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并希望

以严厉的罚款和其他惩罚措施促使银

行遵守这些规则。3
 然而，正如本文所

讨论的那样，关于客户筛查的规定正

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与选择性制

裁和即将实施的受益所有权规则出现

之前相比，对于依据当前规则“匹配”

的客户，需要采取的措施可能有很大

不同。 

当有人要求合规从业人员回答有关“要

求”的提问时，这种模糊性可能使他

们进退维谷。一方面，当机构为是否

要在隔夜 OFAC 筛查中纳入特定客户

群体而大伤脑筋时，一种简单的回答

方式是，建议在批量筛查中纳入电子

版的全部客户信息。另一方面，在考

虑新客户群体（或可能存在的受益人）

时，可能已有信息不足以消除潜在匹

配项的嫌疑，并且不大可能从 OFAC 

获得关于如何处理特定客户类别的具

体建议。4

不幸的是，通常情况下，我们的业务

伙伴都希望制裁合规专业人士能讲清

楚条例的具体要求，即使在条例只字

未提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当然，实话

实说始终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OFAC 没有明确要求我们要筛查任何

能对所有人都有利，不妨说“OFAC 要

求我们把它们放在批量筛查名单中。”

真的，能出什么问题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匹配项：接下来应该

怎样做？

根据“制裁 1.0”（选择性制裁和受益

所有权之前），“我们必须筛查”确

实是最佳答案——即使不是最诚实的

答案——原因有三。首先，把客户群

体添加到隔夜批量筛查名单是保守的

做法，因此受到监管机构的喜爱，也

很容易解释，这对与监管机构打交道

的人来说也是件好事。其次，假设拦

截软件调整到位，并且人力资源充足，

在搜索特别指定国民 (SDN) 时，对已

经存入公司系统的额外群体进行筛查，

应该不会在操作上造成过大的负担，

至少在开始时的大量潜在匹配之后，

不会造成问题。最后并且可能最重要

的是，如果找到名单中的匹配项，则

下一个步骤——关闭或封锁账户——

就非常简单了。

在“制裁 2.0”下，算法变了，等式的

第一部分是从操作的角度，如何处理

受益所有人的潜在匹配项。

两个最新趋势的出现把过去的简单算

术题（SDN= 冻结或惩罚）变成了微积

分一样的东西。这些发展是 SSI 名单

以及即将实施的受益所有权要求。幸

运的是，从 SSI 筛查实践获得的部分

操作经验对受益所有人筛查机制可能

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人，但我们应该这样做。”这种说法

的问题是，当非合规部门的人听说政

府“不要求”他们采取措施时，这样

的说法就变成了“我们没必要这样做。”

另一种选择是说“最佳做法是如此这

般”，但谨慎的企业高管可能选择回

避，在第一印象决定其做法的情况下，

尤其如此。

因此，如果遇到的新客户类别未包含

在以前的定期 OFAC 筛查名单中（原

因可能是，这是您所在机构的新客户

类别），有时候适当夸大一点事实可

1 “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要求，”《建议规则制定公告》，79 FR 45151，2014 年 8 月 4 日，网址：http://www.fincen.gov/statutes_regs/files/
CDD-NPRM-Final.pdf

2 例如，见美国财政部，“OFAC 金融界管理条例”，第 4-30 页，2012 年 1 月 24 日。该文件详细地描述了各种制裁机制规定的“被禁交易”，
但对依据 OFAC 名单监管客户账户的要求只是点到为止（见第 4 页）。

3 例如，见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经济制裁基本知识介绍”，2012。
4 见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银行保密法反洗钱检查手册》，第 147 页，2014，网址：https://www.ffiec.gov/bsa_aml_infobase/documents/

BSA_AML_Man_2014.pdf。尽管 FFIEC 建议“应在账户开立之前或者开立之后立即将新账户与 OFAC 名单进行比较，”但指导意见并未区分
不同类别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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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未来受益所有权变化召开的会议

上，筛查问题一定会被提出来，这是个

不可避免的问题。有些机构可能已经未

雨绸缪，对规则有所预料，并已开始提

前收集关于受益所有权的详细资料。这

种情况下，公司数据库中可能已经积累

了由合法实体所有人构成的大量新客

户。接下来，就要决定是否把这些“活

生生的”新增企业所有人群体纳入日常 

OFAC 筛查范围，而且更重要的是，要

如何处理潜在匹配项。

第一部分应该不难：“OFAC 要求我们

筛查受益所有人吗？”“是的，当然

有这样的要求［以强调的语气］。”

现在，我们来看看棘手的部分：根据

提议的受益所有权规则，一篮子“受

益所有权”中的一个成员可以拥有公

司最少 25% 的所有权，或者可以不拥

有所有权但能实施有效的控制。5
 换言

之，即使把匹配方鉴定为受益所有人，

合规部门仍然需要确定匹配方以何种

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或控制公

司客户。

这可能要求从操作的角度增强筛查流

程。首先，需要设置一个标志，使筛

查员可以发现潜在匹配项是拥有人，

而不仅仅是客户。在此，机构可以利

用现有 SSI 识别流程。制裁筛查员很可

能十分熟悉需要进一步分析的 SSI 匹

配项（而不是就此停下来）。这种情

况下，系统应该在客户文件而非 OFAC 

名单中加上标志，但是，对匹配项应

用不同逻辑的概念应该与之类似。

假设机构愿意在决定是否退出（见下

面的政策部分）之前，对受益所有权

匹配项进行进一步分析，则下一步应

该是确定该特定所有人对机构形成的

风险敞口水平。此时，可以运用略显

不便但很简单的 OFAC 所有权规则：

如果一个 SDN 或一组 SDN 对一个实

体拥有的所有权未达到 50% 的最低要

求，则出于有效性考虑，OFAC 不会关

心您是否为该实体提供银行服务。6

合规仍然需要注意有效控制（有些计

划明确了这一点，其他计划则未明确），

但从操作上来看，发现匹配项后的第

一个问题很可能是：“他们对公司的

所有权有多少？”是否退出、维护和

监控，取决于机构的 OFAC 政策和相

关风险承受能力。

衡量风险承受能力：定义框架

一间公司的部分拥有权属于一个 SDN，

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使该公司成为一

个 SDN。这样，机构就有了选择，即

是说在有力的制裁政策中，必须针对

与名单所列受益所有人存在关联关系

的账户，制定界定清晰并经董事会批

准的政策。虽然我们不能低估可能通

过所有权份额为 50% 或以上的公司为 

SDN 提供服务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风

险，但 25% 与 50% 之间还存在很大的

空间，在此空间内，向与名单所列个

人存在关联关系的合法实体提供银行

服务是允许的。

对于 SSI 所有人，风险承受能力的问

题甚至更加隐晦。金融机构不得向 SSI 

以及 SSI 控制权达 50% 或以上的实体

提供规定范围的服务。7
 在决定是否继

续向部分所有权归 SSI 所有的公司提

供银行服务时，了解客户的业务是至

关重要的。名单所列 SSI 银行拥有部

分所有权的互联网初创公司，其风险

就远远低于同一母公司拥有部分所有

权的风险投资公司，因为每个客户通

常参与的活动类别大相径庭，或者非

常类似于选择性制裁禁止的交易。因

此，相应的风险应该会影响到关于如

何处理受益所有权池中的 SSI 匹配项

的政策决定。

对于实施了有力计划——也是坚实支

柱——的金融机构来说，继续向名单所

列实体（SSI 或 SDN）拥有部分所有权

的客户提供银行服务，可能在安全风险

承受能力之内，但只有在实施了有效的

配套监控计划时才能这样做。接受受益

所有人风险面临的挑战在于，所有权比

例可能随时间变化，并且从 OFAC 合

规角度来看，几个百分点就可能造成很

大的不同，低于阈值时属于许可关系范

畴，高于阈值时则可能引来美国财政部

的严厉质问。

通过在制裁筛查与加强型尽职调查 

(EDD) 二者之间进行协作，这个挑战可

能得到解决。如果受益所有人正匹配而

并未导致客户自动退出，把该客户调入

高风险类别并配上相应的定期 EDD，

这种做法当然是适当的，并且很可能必

须这样做。

总之，制裁合规领域已经出现范式转

变。在关联程度较高的全球经济环境

下，随着针对性制裁措施被继续用来

对政府和个人施加影响，名单所列个

人在客户中拥有所有权权益的几率将

不断加大。这就需要采取以风险为本

的分析方法，而非以警告和退出为主

的传统综合策略。虽然结果可能无法

得到对每个潜在匹配项采取不同处理

方式的全定制式方案，但至少应预先

拿捏好操作流程和政策，以处理不同

的风险类别。 

Aaron Ansel，法学博士，J.D.，第一

共和银行副总裁兼经济制裁和反腐败

部主任，美国加州旧金山，aansel@

firstrepublic.com

5 客户尽职调查要求，上述。
6 见  31 C.F.R. 589.406 (2015)。
7 同上。

实用的解决方案

http://ACAMS.ORG
http://ACAMSTODAY.ORG
mailto:aansel@firstrepublic.com
mailto:aansel@firstrepublic.com

